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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解析私募申请机构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
响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地一路绿景红树湾壹号1805

联系电话 17373734262 17373734262

产品详情

申请机构自身曾经从事或或目前仍兼营冲突业务的，协会将不予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九条：“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予登记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及相关自律规则，申请登记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机构存在以下情形的，协会将不予办理登记，且自该机构不予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不接受办理其高管
人员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人员、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三）申请机构
主要出资人、申请机构自身曾经从事过或目前仍兼营民间借贷、民间融资、融资租赁、配资业务、小额
理财、小额借贷、P2P/P2B、众筹、保理、担保、房地产开发、交易平台等与私募基金业务相冲突业务的
；⋯⋯”

 

一、控股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以下合称“《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出资比例≥25%的
出资人，即主要出资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控股股东属于主要出
资人，需满足上述要求，否则协会对申请机构不予登记。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出资比例≥25%）、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相关要求，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二、主要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九条规定，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曾经从事或目前仍兼营冲突业务的，协
会将不予登记。但该规定未明确主要出资人的含义。《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对主要出资人的
含义予以明确，即出资比例≥25%的出资人。该出资比例对于公司、合伙企业均适用。

三、实际控制人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申请机构实际控制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
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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